
警
·
法

2 0 2 1

年8

月24

日

星
期
二

责
任
编
辑

张

楠

责
任
校
对

冯
春
玲

技
术
编
辑

刘
艳
苹

新
闻
热
线
：31 5 56 71

沧
州
市
公
安
局
与
本
报
联
办

7

本报讯 （通讯员 陈起艳 记者 唐
慧）泊头一名老人因“黑户”20 多年，找
到泊头公安局民警求助。民警多方取
证，通过检验DNA帮她重新落户。

“你们都不知道，这些年没有户口，
我是怎么过来的……”8 月 13 日，泊头
市泊镇派出所辖区某村的老人刘某某
来到泊镇派出所拿到了自己的户口本。
她说，自己有了户口，日子又有了奔头。

原来，当年，刘某某出嫁后，户口一
直未迁走。20 多年前通讯手段有限，村
委会工作人员长期联系不上刘某某，以

为她已将户口迁走，于是将她在村里统
一保存的户籍信息注销了。不曾想，几
年后，刘某某又回到了村里，发现自己
的户口没有了。

刘某某介绍说，这些年，她因为没
有户口，所以不能享受国家各种福利政
策，无法办理医保和社保，出门买不了
车票，也住不了旅馆。近些年，她丈夫身
体越来越差，仅靠打零工养家糊口，两
人日子过得很难。

这些年来，刘某某曾重新申报户
口，但均因拿不出任何原始证据没有成

功。近日，她又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在村
委会工作人员的帮助下，来到了泊头公
安局泊镇派出所求助。

得知刘某某的情况后，泊头公安局
泊镇派出所所长刘强高度重视，立即派
户籍民警深入村中走访调查。发现情况
属实，刘强马上向上级公安机关户政部
门汇报了刘某某的情况，并在户政部门
的指导下，准备为刘某某重新申报户
口。

派出所民警一方面向该村村委会
历任工作人员了解情况，一方面向刘某

某的邻居核实取证，制作了 20 多份询
问笔录。由于缺乏关键证据，刘某某重
新落户遇到了困难。正当此事陷入僵局
之时，泊头市公安局户政部门的民警提
出，可以通过采集刘某某和其直系亲属
的DNA证明他们之间的血缘关系。

随后，派出所民警与相关鉴定机构
取得联系，由鉴定机构工作人员入户采
集了刘某某与其九旬母亲的样本。DNA
鉴定结果确定了刘某某与母亲之间的
血缘关系。通过民警帮助，刘某某终于
有了户口。

泊头一名老人20多年“黑户”，遭遇各种困难

民警利用DNA检测帮她落户

“涉及郭桥村村民的194件案件正在立
案，请各业务庭接到案件尽快核对……”

“一定要尽快办理……”
……
8月 5日晚上 10点多，在海兴法院微

信工作群里，多个庭室的法官还在频频互
动。

土地是老百姓的命根子，为了让海兴
县张会亭乡郭桥村 194户农民诉讼的农
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案尽快立案，这一
夜，法官们注定无眠。

次日，在办案法官多次调解下，违约
公司最终同意履行约定，给付拖欠194户
农民的土地承包款共计30余万元。

8月17日下午，在郭桥村村委会工作
人员和村民代表的见证下，村民委托的诉
讼代理人郭诰广从海兴法院法官手中接
过村民们期盼已久的30余万元土地承包
款，不停地感谢法官。

被拖欠土地流转费
194户村民状告承包公司

7 月 19 日，海兴县张会亭乡郭桥村
194户村民的代表来到海兴法院，以共同
原告的名义集体起诉河北某田园实业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田园公司）。

原来，2019 年，田园公司与郭桥村
194户农民签订了《农村土地流转合同》，
承包了他们名下的 700余亩土地用于种
植经济作物。双方约定，合同于 2019年 4
月 1日正式开始执行，承包期为 10年，每
年每亩承包费为 750元，在每年的 5月 1
日前给付。

让村民们想不到的是，2020年，到了
给付土地承包费的日子，田园公司只给付
了一小部分承包费，194户村民近 700人
没能拿到或没能全部拿到应得的土地承
包费。这些村民多次向田园公司催要，田
园公司却以公司与部分村民发生矛盾，给
公司造成了经济损失为由，一直拒绝履行
合同。

无奈之下，194户农民集体向海兴法
院提起诉讼，要求法院为他们主持公道，
尽快帮他们讨回一年的“收成”。

驳回起诉再伸援手
法官主动下乡指导

“按照相关法律规定，这起案件不符
合共同起诉的条件，应该由每户农户单独
起诉。”据此，审判法官在第一时间作出了
驳回起诉的裁定。海兴法院民庭庭长李青
松告诉记者，考虑到案件涉及 194 户近
700名农民的根本利益，他马上带着其他
几名法官进一步对案件事实进行调查。他

们调查得知，为了土地承包费的问题，农
户与田园公司之间矛盾不断升级，不但给
农户和企业造成了损失，还给社会和谐带
来了极大隐患。

案件涉及民生，同时极有可能会影响
当地的营商环境，李青松不敢怠慢，当天便
向海兴法院院长许元峰汇报了案件情况。

“对于这件案子，咱们不但要管，还要
管到底，决不能简单地驳回起诉了事，一
定要避免农户和企业之间的矛盾进一步
激化。”许元峰对此事高度重视，连夜组织
班子成员及相关庭室主要负责人召开专
题会议，决定主动出击，为 194户农民做
好法律服务，指导他们以户为单位单独起
诉。同时，他要求民庭及相关庭室提前介
入，提前谋划，积极和涉案企业沟通，尽可
能化解双方矛盾，帮农民要回承包款。

考虑到村民们诉讼能力不足，为了尽
量减少村民的困难，海兴法院组织立案
庭、民庭、审管办等庭室10余名工作人员
赶到郭桥村。

逐户核查整理证据
多部门合力连夜立案

法院工作人员在给村民们讲明应依

法单独起诉后，逐户指导帮助村民完善诉
状，整理证据。同时，为了帮村民省下高额
的律师费，他们还建议村委会工作人员推
荐一名委托诉讼代理人，代表194户农民
处理相关诉讼事宜。

在此期间，法院工作人员了解到，田
园公司承包的700多亩土地几乎就是194
户村民全部的土地了，土地的承包款相当
于是他们全年的“收成”。这笔土地承包款
分到每一户并不多，最多的一户能拿到
6000余元，少的户只有几百元。可是，194
户村民都盼着赶紧拿到钱，还有几户经济
比较困难的村民急等着用这笔钱给家人
治病。

海兴法院立案庭庭长刘国宏告诉记
者，截至8月4日，在海兴法院工作人员的
指导下，194户农民的起诉材料全部准备
完毕。同时，经郭桥村村委会推荐，194户
农民同意推举村委会工作人员郭诰广作
为委托诉讼代理人。

当晚，许元峰再次召开专题会议，进
一步确定了特事特办、快节奏、高效率、准
确无误立案的办案思路。同时，法院确定
将194起案件合并审理，由海兴法院审委
会专职委员常建新和李青松专门负责
194起案件的诉前调解工作。

8月 5日下午，委托诉讼代理人郭诰

广带着 194户农民的希望来到海兴法院
立案庭。立案庭、民庭、审管办以及多个相
关庭室的工作人员迅速联动，这才发生了
本文开头的一幕。

法官反复释法调解
帮村民拿回全部承包款

第二天上午，194起案件的立案工作
全部完成，常建新、李青松负责的调解工
作此时也有了新的进展。

在前期工作中，常建新、李青松通过
与田园公司相关负责人反复沟通，了解了
田园公司一直拖欠村民土地承包款的原
因。

原来，在承包郭桥村土地期间，田园
公司在收获季节与个别村民发生了矛盾
纠纷，造成部分作物没能及时收割，还耽
误了作物播种的最佳时机。纠纷一直没能
解决，加大了田园公司在当地的投资风
险，也让公司蒙受了一定的经济损失。

田园公司有关负责人表示认可拖欠
194户村民土地承包款的事实。因为矛盾
纠纷没能解决，所以公司一直没有履约给
付部分村民土地承包款。

“给你们公司造成经济损失的并不是
所有村民，矛盾纠纷应该通过法律手段解
决。你们公司应该履行合同约定，给付拖
欠的土地承包款。”一次又一次，常建新和
李青松从法理讲到人情，摆事实、讲道理，
反复给田园公司相关负责人做工作，给他
们讲明作为一个企业树立诚信形象的重
要性。

常建新和李青松合理合法、有理有据
的言辞最终促使田园公司相关负责人同
意一次性给付拖欠的土地承包款。

8月 6日下午，在海兴法院第六审判
庭，在常建新和李青松的主持下，194户
农民委托的诉讼代理人郭诰广和田园公
司法定代表人终于达成和解，双双在调解
笔录上签字。田园公司同意积极筹措资
金，尽快一次性全额给付拖欠的土地承包
款。

8月 11日，田园公司依约将拖欠 194
户农民的332500元承包款全部汇入法院
账户。

8月17日，海兴法院本着疫情防控期
间减少人员聚集的原则，邀请委托诉讼代
理人郭诰广到法院领取土地承包款。当天
下午，在郭桥村村委会工作人员和村民代
表的见证下，郭诰广从李青松手中接过村
民们期盼已久的30余万元土地承包款。

当日，为了表达谢意，郭桥村村委会
专门制作了一面锦旗，交到常建新和李青
松手中，对海兴法院以及所有为此案辛勤
付出的工作人员表示感谢。

海兴法院法官深入乡村开展法律服务——

为194户农民要回30余万元承包款
本报记者 张楠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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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 北 榆 轩 律 师 事 务 所
免费 咨询热线：

石延华：13323078108 张丙帅：15632788117
吴志彪：13582673877 杨秀霞 崔 魏：18031709298

我所欢迎有司法资格和执业经验的优秀律师加入我们的团队

我所现招聘具有
司法资格的实习律师，
有保底工资，待遇面议。

地址：沧州市新华西路41号（市二中西侧） 办公室电话：0317-2083783


